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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无故拉闸限电要被罚

正在看电视呢，停电了；炎热
夏季，正工作的空调没电“罢工”
了……种种停电事件，让市民备感
扫兴。市民李艳说：“最怕突然停电
了，一点儿准备都没有，冰箱里的东
西都来不及收拾。”

以后，不管是小区物业还是供
电公司等无正当理由都不能随意停
电和限电了。《条例》规定：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随意限电和停电。若受
委托转供电单位、小区物业和其他
代收电费单位无故对用电人拉闸限
电，经电力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无效的，要被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
以下的罚款。若是供电企业无故不
供电，面临的处罚更严重，少则罚款
10万元，最高要罚款100万元。

真需要停电怎么办？《条例》规
定，按计划检修供电设施时，供电企
业应提前7天告知用户；临时需要
检修用电设施时，应当提前24小时
告知重要用户。

如果要整改用电设施或用户未
按约定交电费，供电企业应提前3天

至7天将停电通知送达用户，并要在
停电前30分钟再通知用户一次。

房东和物业不能随意
提电价

自今年7月1日实施阶梯电价
以来，不断有读者通过热线反映，不
少城中村房东借机调高电价，有的
每度电甚至超过1元，远远高于标
准电价。“以前打电话反映过，供电
公司解释这是房东的个人行为，供
电部门没有执法权，无法干涉，我们
只能吃哑巴亏。”在城中村租房住的
白先生无奈地说。

《条例》明确规定，受委托转供
电单位、小区物业和其他代收电费
单位不得提高电价或者加收其他费
用，若违反规定提高电价，就要由行
政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
以下的罚款。

怀疑电表不准，可让第
三方检验

在西工区西小屯社区居住的杨

冠新老觉得自家的电表走得不准，
他曾经让供电公司的人来调过一
次，可还是觉得电表走得快。“我想
自己去测一下，既怕花钱又麻烦。”
杨冠新说。

电表准不准，用户说了不算，供
电企业说了也不一定算。《条例》中
说，若用电人对用于结算的用电计量
装置的准确性有异议，可以委托法定
的或者授权的计量检定单位检定，在
这一过程中，供电企业必须配合。

若异议成立，检定费用由供电企
业承担；若不成立，费用由用电人承担。

对电费有异议，可查询
也可投诉

“家里每个月电费都好几百，总
觉得有点儿多，但咱也没啥办法
啊。”在活动现场，一女士说。

以后，市民若对电费有异议，可
依据《条例》向有关部门投诉。《条
例》规定，用电人对供电需求、供电
质量、电价执行、电费收取有异议
的，有权向供电企业查询；供电企业
应当自受理查询之日起5个工作日
内答复。若逾期不答复或用电人对

答复有异议的，用电人可向当地电
力行政管理、价格主管部门或者电
力监管机构投诉。

传授窃电“技巧”，也要
被罚款

爱耍小聪明的人，可要注意了：
销售窃电装置违法，传授窃电“技
巧”将被罚。

《条例》中明确列出了七种具体
的窃电行为，包括在供电企业的供电
设施上擅自接线用电、绕越用电计量
装置用电、故意损坏用电计量装置用
电、使用非法用电充值卡等窃电装置
用电等。若被发现窃电，用户除了要
补交电费，还要被处以应交电费一倍
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
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另外，对向别人传授窃电“技
巧”的行为，也有了明确的处罚措
施。《条例》规定：胁迫、指使、协助他
人窃电或者向他人传授窃电方法
的，由电力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0
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房东、物业自行提高电价将受罚
《河南省供用电条例》下月实施，同时规定物业等无故拉闸限电，最高罚3万元

□记者 杨玉梅 通讯员 张
俊杰

昨天上午，《河南省
供用电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颁布实施主题宣
传活动在周王城广场举
行。将于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我省第一部
地方性法规，《条例》会
为市民用电提供哪些保
障呢？

无故断电最高可罚
百万，房东、物业自行提
高电价要受罚……《条
例》中的这些用电人权益
保护相关规定，让人眼前
一亮。


